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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爱迪特（秦皇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爱迪特”）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并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爱迪特（秦皇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自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的基准日（2021 年 9 月 30 日）

次日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以下

简称“更新期间”），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化，同时发行人聘请的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对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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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进行审计后出具了《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2]215Z0138 号，以下简称“《审

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2]215Z0168 号，以下简

称“《内控报告》”）。根据更新期间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更新情况，本所律师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出具《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鉴于发行人将本次发行上市申报财务报告的审计基准日调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报告期相应调整为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以下简称“报告期”）。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合称“已出具律师文件”）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已出具律师文件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已披露的情形，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披露的内容或发表的意见与

已出具律师文件有差异的，或者已出具律师文件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

的前提、假设和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简称的含义与已出具律师

文件所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实进行核查

和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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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就本次发行上市，发行人已经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

《创业板首发办法》《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在提

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前需达到的实质条件，具体情况

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 

本次拟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 1 元，具有同等权

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发行价格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

支付相同价格，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发行人股东大会已就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额、价格、发行对象等作出

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条件 

1. 根据《内控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依法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董

事会秘书等机构及工作制度；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三名独立董事；

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各机构分工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

职责。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

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4.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说

明及承诺、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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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

项之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符合

《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规定的上市条件

（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一/（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

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部分），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6. 发行人已聘请中信建投对本次发行并上市提供保荐服务，符合《证券法》

第十条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规定的条件 

1.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前身爱迪特有限设立于 2007 年 3 月 15 日，2016

年 8 月 11 日以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为基础，折合股份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成为发行人并合法存续至今，发行人从有限责

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持续经营时间已在 3 年以上。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发行人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等组织机构；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近三年历次股东大会、董事

会及监事会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及

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健全及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

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审计报告》《内控报告》、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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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且容诚已就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

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且容诚已就公司报告期内的内部控制情

况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3.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

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

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

《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为口腔修复

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口腔数字化设备的设计和销售；发行人主营业务

稳定，最近 2 年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控制权和管理团队

稳定，最近 2 年内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控股

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发行

人实际控制人为李洪文，最近 2 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控制

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

规定。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

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重大偿债风险，重大担保、诉

讼、仲裁等或有事项，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

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7 

4. 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发行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资质、现行

有效的《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口腔修复材料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口腔数字化设备的设计和销售。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创业板首发

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根据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以及发行人的说明和承诺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

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

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三条

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与承诺、有关政府主管

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最近 3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等情形，符

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发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 

1. 发行人符合《公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 

2.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份总数为 57,088,145 股，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5,708.8145 万元，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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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关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决

议，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 19,029,382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若全部发

行完毕，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以上（含本数），符

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的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项的规定，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一/（四）/5”部分，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四）项的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为境内

企业且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发行人 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净利润（以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分别为 4,462.16 万元、5,173.35 万元，累计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

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整体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

首发办法》《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股票公开

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还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二、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的补充说明 

（一）建发柒号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发柒号的出资结构发生变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建发柒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柒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中路 323 号莲前集团大厦 22 层 2-A89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建鑫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2XRAQ00E 

出资额 102,6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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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11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11 月 11 日至 2046 年 11 月 10 日 

出资结构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厦门建鑫投资有

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10 

厦门建发新兴产

业股权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2,500 99.90 

合计 -- 102,600 100.00 

根据建发柒号出具的书面说明，建发柒号不存在向他人募集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

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二）方正投资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方正投资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方正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 53 号院 13 号楼二层 208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6306647317R 

法定代表人 吴珂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从事《证券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品种清单》所列品种以外的金融产品、

股权等另类投资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4 年 8 月 7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8 月 7 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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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100.00 

合计 150,000 100.00 

（三）SCHP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SCHP 的基本情况更新如下： 

名称 SCHP Holdco A, Ltd. 

住所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 

董事 George Bashforth, Yolanda Banks McCoy, Zhenning Sun 

公司编号 MC-376459 

已发行股本 1 股（每股 0.01 美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SPV 

成立日期 2021 年 5 月 25 日 

出资结构 

股东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SCHP Master Fund 1 100.00 

合计 1 100.00 

（四）阿里网络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阿里网络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阿里网络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16105852F 

法定代表人 戴珊 

注册资本 1,072,526 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翻译服务；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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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9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9 月 9 日至 2040 年 9 月 8 日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

司 
617,718 57.59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383,396 35.75 

Alibaba.com China Limited 71,412 6.66 

合计 1,072,526 100.00 

三、发行人的业务的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拥有的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和许可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质更新情况如下： 

1. 境外产品注册及认证 

序

号 

持证

主体 
认证类型 编号 认证内容 认证机构 

签发日期/

有效期 

1 

爱迪

特 
FDA 认证 3009482106 

陶瓷牙 

FDA 

2011.07.20 

2 模型树脂 2017.07.17 

3 牙科铸造蜡 2017.07.17 

4 爱迪特牙科车针 2019.12.31 

5 爱迪特技工放大镜 2019.11.13 

6 爱迪特烧结膏 2019.12.20 

7 
爱迪特 3D 打印模型

树脂 
2019.12.23 

8 

扫描仪 Aoralscan 

Cameo3; Aoralscan3; 

Cameo Intraoral 

Scanner; S6000 

2020.04.03 

9 百奥美糊剂 2020.06.01 

10 科美牙科陶瓷块 2020.07.16 

11 爱迪特牙科陶瓷块 2020.09.03 

12 爱迪特临时冠桥树脂 2021.01.05 

13 牙科陶瓷块 2022.01.17 

14 
科美 3D 打印导板树

脂 
2022.03.25 

15 
爱迪

特 

日本医疗器械

外国制造商注

册证 

BG10501168 医药品、医疗器械 
日本厚生

劳动省 

2022.03.28-

2027.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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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代理机构申请的产品注册及认证 

序

号 

持证人/申

请人 
证书名称 编号 制造商 证书内容 认证机构 

签发日期/

有效期 

1 
医信国际

有限公司 

医疗器材许

可证 

卫部医

器陆输

字第
000826

号 

爱迪特 

牙科全瓷

义齿用氧

化锆瓷块 

中国台湾

卫生福利

部 

2022.05.23-

2027.05.23 

2 

Cosmo 

Syn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日本指定管

理医疗器械

制造贩卖认

证书 

302AKB

ZX0001

2000 

爱迪特 

齿科切削

加工用陶

瓷 

日本电气

安全环境

研究所 

2020.02.27-

2025.02.26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营业

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内容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元）  545,284,216.41  361,630,627.38 299,164,703.73 

主营业务收入（元）  544,965,088.67  361,193,648.72 298,490,072.75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9.94 99.88 99.77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主营业务，发行人主

营业务突出。 

四、发行人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或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

员的其他主要企业新增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北京灵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汪剑飞担任董事的企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独立董事傅穹不再担任深圳市华

益春天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故深圳市华益春天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发行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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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曾经的关联方。 

（二）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

人与其关联方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报告期内，发行人支付关键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度发生额 2020年度发生额 2019年度发生额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6,587,017.10 7,705,008.75 6,794,497.61 

（2）关联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发

生额 

2020 年度发

生额 

2019 年度发生

额 

Quantumleap Healthcare 

Pte. Ltd. 
销售商品 65,720.41 42,976.42 99,788.82 

沈阳清奥美口腔镶复技

术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462,859.39 32,657.52 75,662.23 

盘锦精诚全民口腔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3,163.72 17,119.47 18,000.00 

（3）关联采购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对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 年度发生额 2020 年度发生额 2019 年度发生额 

Quantumleap 

Healthcare 

Pte. Ltd. 

采购商品 - - 35,481.55 

（4）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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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纳极门诊存在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李洪文的配偶李军燕借款的

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本期拆入 本期归还 期末余额 

2019 年度 李军燕 4,700,000.00 1,200,000.00 - 5,900,000.00 

2020 年度 李军燕 5,900,000.00 - - 5,900,000.00 

2021 年度 李军燕 5,900,000.00 300,000.00 6,200,000.00 - 

注：报告期内资金拆借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认，2019 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计提资金占用费，分别为 256,057.54 元、280,250.00 元、195,568.48 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已归还完毕。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 股权收购与股权转让 

2021 年 4 月 6 日，爱迪特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收购纳极门诊

100%股权。 

2021 年 5 月 21 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爱迪特（秦皇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秦皇岛纳极口腔门诊有限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所涉

及秦皇岛纳极口腔门诊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和谊评报字[2021]10066 号），以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纳极门

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3.69 万元。 

2021 年 7 月 27 日，爱迪特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同意以 3.69 万对价收

购纳极医管中心和张倩持有的纳极门诊 100%股权。 

2021 年 8 月 12 日，纳极医管中心、张倩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同日，爱迪特与纳极医管中心、张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2021 年 8 月 26 日，纳极门诊取得了秦皇岛市海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完成后，纳极门诊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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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爱迪特 500.00 1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100.00 - 

（2）回购股东股份 

项目名称 股东名称 收购股份数量（股） 收购价格（元） 
回购价格

（元/股） 

收购原股东股份 全民爱迪特 6,084,155 122,460,000 20.13  

（3）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担保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李洪文 爱迪特 10,000,000.00 2020.09.15 2021.09.14 是 

3. 关联方应收应付 

（1）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其他应收款 王成雨 6,696.55 334.83 

（续上表）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其他应收款 郜雨 17,339.37 866.97 

（续上表）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应收账款 
沈阳清奥美口腔镶复技术有限公

司 
596.00 29.80 

其他应收款 李波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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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元） 坏账准备（元） 

其他应收款 郜雨 37,320.00 1,866.00 

其他应收款 孔祥乾 711.20 35.56 

（2）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Quantumleap Healthcare Pte. 

Ltd 
- 35,481.55 35,481.55 

其他应付款 李军燕 - 6,560,523.30 6,280,273.30 

其他应付款 
秦皇岛纳极医疗管理中心

（合伙企业） 
36,531.00 - - 

（三）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对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影响 

1.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审议确认了

2018 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该等关联交易的

公允性进行了确认。更新期间，发行人未发生达到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的关联交易。 

2. 根据发行人独立董事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发行人 2018 年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具有合理

商业目的，为日常业务过程中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关联交易定价按照

市场化原则确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严

重影响发行人独立性或显失公平严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行

人已按照相关行为发生时有效的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并

经发行人股东大会确认，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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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调节发行人收入、利润或成本费用及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补充说明 

（一）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无形资产的情况 

1. 商标权 

（1）境内商标 

根据注册商标登记部门的查询结果、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新增 6 项境内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权利人 注册号 类别 注册有效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49259199 
核定使用商品

（第 9 类） 

2021.10.07- 

2031.10.06 

原始

取得 
无 

2 
 

发行人 49256673 
核定使用商品

（第 3 类） 

2021.10.07- 

2031.10.06 

原始

取得 
无 

3 
 

发行人 49251797 
核定使用商品

（第 5 类） 

2021.10.07- 

2031.10.06 

原始

取得 
无 

4 
 

发行人 55289404 
核定使用商品

（第 21 类） 

2021.11.14- 

2031.11.13 

原始

取得 
无 

5 

 

发行人 56190849 
核定使用商品

（第 1 类） 

2021.12.21- 

2031.12.20 

原始

取得 
无 

6 

 

发行人 56204227 
核定使用商品

（第 5 类） 

2021.12.21- 

2031.12.20 

原始

取得 
无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

行人子公司纳极口腔所拥有的注册号为 41426247 的“ ”商标已经

转让给秦皇岛博锐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极口腔不再为该商标的权利人。 

（2）国际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境外法律意见书，更新期间，发行人拥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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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2. 专利权 

根据专利登记部门的查询结果、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更

新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新增 6 项境内专利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类型 
专利权

人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包装瓶 外观设计 发行人 
ZL202130

527134.X 
2021.08.13 

原始

取得 
无 

2 包装瓶瓶盖 外观设计 发行人 
ZL202130

527162.1 
2021.08.13 

原始

取得 
无 

3 包装瓶 外观设计 发行人 
ZL202130

289961.X 
2021.05.14 

原始

取得 
无 

4 3D 打印机 外观设计 发行人 
ZL202130

204463.0 
2021.04.12 

原始

取得 
无 

5 一种磁力透明矫治器 实用新型 发行人 
ZL202022

808714.9 
2020.11.27 

原始

取得 
无 

6 
一种渐变树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发行人 

ZL202011

065904.4 
2020.09.30 

原始

取得 
无 

3. 作品著作权 

根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查询结果、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登陆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进行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作品著作

权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4. 域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

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进行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

有已备案域名的情况未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的上述无形资产均通过申请等合法方式取得，已取得必要的权属证书，均

处于有效的权利期限内，不存在质押、抵押、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亦

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发行人拥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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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主要生

产经营设备均为发行人购买所得。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账面原值为 

29,632,786.47 元、账面价值为 23,276,204.84 元的机器设备；账面原值为

11,660,525.63 元、账面价值为 5,254,644.64 元的电子设备及其他设备；账面原

值为 373,799.86 元、账面价值为 72,826.23 元的运输工具。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该等设备均在正常使用，不存在质押、抵押、查封等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况，亦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的对外投资 

根据发行人子公司科美科技持有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科美科技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美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科美（秦皇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池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洪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301MA0FKHRU3F 

注册资本 5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基础软件开发；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生产；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数控加工设备、其他机械设备

及配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食品生产；口腔专业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医疗器械、食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网上及实体店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爱迪特 5 5 100 货币 

（四）发行人的租赁财产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租赁的房产情况更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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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坐落 

权属证书 

编号 

面积

（㎡） 
用途 租赁期限 

租赁 

价格 

1 
佳美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 

秦皇岛市经济开发

区 102 国道北侧锦

绣佳成 3 号楼 

- 

50 平

米/

间，共

19 间 

居住 
2019.04.30-

2022.09.30 

租金 457

元/月；宿

管费 503

元/月 

2 

深圳市粤天

盛实业有限

公司 

发行人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

同泰时代中心 3 栋

B 座 603 房间 

粤（2015）

深圳市不动

产权第
0030169

号、深房租

宝安
2020051021 

385.00 办公 
2022.02.19-

2025.02.18 

28,620 元/

月 

3 
Carmenita/P

ainter LP 

爱迪特

美国 

9810 Painter 

Avenue, Suite D, 

Whittier, California, 

90605 

- 288.46 办公 
2022.04.29- 

2025.04.30 

4,347 美

元/月（第

一年）；

4,521 美

元/月（第

二年）；

4,702 美

元/月（第

三年） 

4 

秦皇岛开发

区泰盛孵化

器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天池路 56 号

中泰兴龙康复辅具

产业园 3 号厂房第

3-5 层 

冀（2021）

秦开不动产

权第

0005578 号 

6,966.6

0 
厂房 

2022.01.01 

至长期 

1,086,789.

6 元/年 

上述第 3 项租赁房产为发行人向秦皇岛开发区泰盛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租

赁的玻璃陶瓷厂房，尚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手续。该园区为秦皇岛兴龙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建设，并由秦皇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其下属企

业秦皇岛开发区泰盛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并用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引

进、承接康复辅助器具企业入驻的政策支持产业园。根据秦皇岛开发区泰盛孵

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说明，目前该房产正在办理过户手续，预计近期完成相关

程序，后续将配合公司办理租赁备案手续。鉴于所述房产为政府部门支持开发

的产业园区，预计无法办理租赁备案手续的风险较低，该瑕疵情形不会对发行

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如公司及子公司因其租赁的物业、仓库不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而被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任何

形式的法律责任或承担任何费用，或因公司及子公司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而遭受任何损失，或者因其他任何租赁物业、仓库瑕疵而导致公司及子公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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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继续承租该等物业、仓库或承受任何损失且未获得出租方足额补偿的，本人

愿意连带承担公司及子公司应受处罚或承担法律责任或支付该等费用而导致、

遭受、承担的相关损失、损害、索赔、开支，并使公司及子公司和公司未来上

市后的公众股东免受损害。” 

六、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补充说明 

（一）重大合同的补充说明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对发行人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未来发展等具有重大影响的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签订方 合同标的 合同日期 履行情况 合同金额 

1 
美立得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采购切削设备 

2021.02.16-

2022.02.15 
履行完毕 

框架合同及

订单 

2 
美立得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 
采购切削设备 

2022.02.26-

2023.02.25 
履行中 

框架合同及

订单 

3 
MORIMURA 

BROS.,INC. 
采购氧化锆粉 

2022.01.03

至长期 
履行中 

框架合同及

订单 

4 
先临三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数字取像设备 

2020.01.01-

2021.12.31 
履行完毕 

框架合同及

订单 

5 
先临三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数字取像设备 

2022.01.01-

2022.12.31 
履行中 

框架合同及

订单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无效、可撤销、

效力待定的情形，合同均正常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并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二）发行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情况 

1. 其他应收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欠款方

归集计算，其他应收款余额前 5 名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款项的

性质 

2021年12月

31日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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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款项的

性质 

2021年12月

31日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余额合计

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设工程交易

中心 

保证金 385,600.00 3年以上 25.28 385,6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都机场海关 
保证金 296,740.95 1年以内 19.46 14,837.05 

网银在线（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押金 110,000.00 

1年以内：
60,000.00 

1-2年：
50,000.00 

7.21 8,000.00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

公司 
押金 80,000.00 1年以内 5.25 4,000.00 

深圳市前海盛世和

丰投资有限公司 
押金 50,000.00 

2-3年：
28,000.00 

3年以上：
22,000.00 

3.28 36,000.00 

合计 - 922,340.95 - 60.48 448,437.05 

2. 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

并报表口径）的其他应付款合计为 5,353,888.29 元。 

综上，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

合法、有效。 

七、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的补充说明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召

开情况更新如下： 

1. 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和决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会议并通过《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22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董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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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方案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2.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和决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共召开 2 次董事会会议并通过《关于<2021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

议案》《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2020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议案》

《关于续聘李洪文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续聘张生堂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等议案。 

3. 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和决议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发行人共召开 1 次监事会会议并通过《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关于<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关

于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通知、议案、表

决票、会议记录、决议等文件，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述股东大会、董事会

及监事会在召集、召开方式、会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

署等方面均合法、真实、有效。 

八、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的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发行人的任职情况更新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所履行的法律程序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3-1-24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所履行的法律程序 

1 李洪文 董事长、总经理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董事长，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聘任为总经理 

2 李斌 董事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 

3 汪剑飞 董事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 

4 张生堂 董事、副总经理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聘任为副总经理 

5 

ZHANG 

YU（张

宇） 

董事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 

6 王雪松 董事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 

7 贾国军 独立董事 2021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董事 

8 傅穹  独立董事 2021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董事 

9 冯海兰  独立董事 2021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董事 

10 肖振瑞 监事会主席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监事，第二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为监事长 

11 李波 监事 
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为职工代表

监事 

12 崔怡然 监事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为监事 

13 解万东 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聘任为副总经理 

14 郜雨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聘任为副总经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聘任为董事会秘书 

15 孔祥乾 财务总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聘任为财务总监 

（二）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情况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续聘李

洪文为公司总经理、张生堂为公司副总经理、郜雨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孔祥乾

为公司财务总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发行人的税务的补充说明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在更新期间实际取得的单笔 10 万元以上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序

号 

获补贴

主体 
项目名称 取得时间 

补贴金额

（元） 
依据文件 

1 爱迪特 

2019 年-2020

年度企业招

用重点群体

2021.12.24 121,550 

《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

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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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获补贴

主体 
项目名称 取得时间 

补贴金额

（元） 
依据文件 

就业税收优

惠 

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9）22 号） 

2 爱迪特 
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补贴 
2021.12.22 210,000 

《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出口信用保险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冀财建〔2016〕222 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更新期间所享受的上述财政补

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发行人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主管部门出具的证

明文件、境外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核查并通过公开渠道进行检索，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

政处罚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出具的承诺，经本所律师核查并通过公开渠道进行检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

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及说明、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

承诺，经本所律师核查并通过公开渠道进行检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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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一、发行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情况的补充说明 

（一）发行人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员工花名册、工资表、社会保险及公积金缴纳明细表及

凭证等资料及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境内子

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如下： 

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2019.12.31 

员工人数 实缴人数 员工人数 实缴人数 员工人数 实缴人数 

社会保险 623 612 569 554 430 370 

住房公积金 623 616 569 556 430 358 

发行人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系因部分退休返聘员工无需缴纳、

新入职员工或试用期未转正员工暂未办理缴存手续以及部分员工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缴纳等情况导致。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书及公司的说明，公司境外子公司已根据当地劳工及就

业相关的法规为员工提供了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 

（二）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承诺情况 

根据秦皇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失业保险管理

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

保险中心、秦皇岛市工伤保险中心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境

内子公司未有受到其行政处罚（处理）的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事项的承诺函》，承诺

如果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被有关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或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求为

其员工补缴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前欠缴的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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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此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处罚，其将承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

此承担的相关费用及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未为部分员工缴纳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构成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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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慕景丽 

 

 

李科峰 

  

 张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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